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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高食品是指游离糖、食用盐或脂肪含量过高的食品，该类食品易使消费者摄入过量的糖、盐或油，对

公众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但中国食品监管体系及其他法律对三高食品尚无应对措施。本文介绍了英美等

发达国家应对三高食品的情况，列举了各个国家实施的限制性、禁止性规定，归纳出“保姆管理式”、

“个人健康负责式”和“政府逐步规制式”三种路径，并对三种路径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更适合“政

府逐步规制式”路径。最后依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规制建议，建议一是要完善食品标签规则与三高

食品标准；二要限制三高食品的广告宣传；三要限制销售渠道与销售方式；四要在一定条件下对三高食

品征税；五要实施健康食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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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FSS foods refer to foods with high free sugar, edible salt or fat content, which can easily cause 
consumers to consume excessive sugar, salt or oil, cause chronic diseases, and cause health risks 
to public health. However, our country’s foo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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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not yet responded to the HFSS foods. 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situation of developed coun-
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aling with the HFSS foods, listed the re-
strictive and prohibitive regulations implemented by each country, and summarized the “nanny 
management style”, “personal health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ment gradual regulation” three 
restriction path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paths believes that our country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government gradual regulation” path.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my country, 
specific regulator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Improve the food labeling rules and the 
three-high food standards; 2) Restrict the advertising of the HFSS foods; 3) Restrict the sales 
channels and sales methods; 4)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three-high food taxation; 5) Imple-
ment healthy food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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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三高食品”概念尚未被明确规定，通说认为“三高食品”是指高糖、高盐、高油的食品，

这类食品易使人体摄入过量的糖、盐或油脂，诱发慢性疾病。国外将其命名为 HFSS foods (high in saturated 
fat, salt and free sugars)，并制定法律予以规制。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高食品造成的健康问题

已现端倪，对于三高食品的法律规制也应当提上日程，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2. 三高食品定义 

曾有健康杂志将“高蛋白”或者“高热量”列为三高食品的要素之一[1]，该类文章存在自相矛盾之

处，不足以采信。近些年，无论是医学健康领域还是行政法制研究领域，都将三高食品定义为“高糖、

高盐、高油的食物”，相对于前者定义更为合理，但仍需进一步规范。 
首先，我国人均动物性蛋白摄入量仍低于推荐水平[2]，因此高蛋白不宜作为三高食品的要素之一；

其次，热量的主要来源为糖和脂肪，高热量与高糖、高油脂两个要素存在重合，也不适宜作为三高要素

之一；最后，长期摄入过量食盐容易引发高血压，而我国又存在过量摄入食用盐的情况[3]。因此将高糖、

高盐、高油作为三高食品的要素具有一定合理性。 
该定义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含量值为多少能称为高没有界定；二是对于糖的范围没有限制，并非所

有糖都需要限制，笔者认为应依据 WHO 关于糖摄入量的指南，将高糖的糖限制在“游离糖”的范围内，

该类糖易使人体对“吃饱”产生错觉，从而摄入过量糖分。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三高食品应当是指游离糖、食用盐或脂肪含量过高的食品，并且有关于三高食

品中“高”的标准还有待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明确。 

3. 我国有关三高食品研究以及法律规制现状 

3.1. 研究现状 

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居民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更，王志宏、孙静等学者在其所发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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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变迀与营养干预策略发展》一文中指出我国居民饮食目前存在的问题：谷薯类和蔬菜

摄入下降；水果、大豆坚果摄入较低；动物性食物摄入快速增加；食用油摄入量明显增加，食盐摄入量

仍较高[4]。这些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导致我国居民的营养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姜红如等研究者在《2015
年中国十五省(区、市) 18~59 岁成年居民烹调油和盐消费状况》一文中提及有提到，居民烹调油和烹调

盐的消费量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鉴于我国居民油盐消费量居高不下，成为影响我国肥胖和慢性病发生发

展的重要因素[5]。此外，国务院所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这一文件中也指出：

“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普遍，由

此引起的疾病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可见食品健康问题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关注。 
不过，尽管食品健康问题引发了热议，但三高食品一般只是作为导致健康问题其中之一因素而在相

关研究中被提及，我国目前以三高食品为切入点的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并不多，并且对其内容主要集

中在从医学实验等角度分析高脂高糖饮食与生理机能之间的联系。但应飞虎教授在其《行为经济学视野

中三高食品的法律规制》一文中详细的介绍了三高食品会导致的一系列不利后果，认为三高食品的过度

摄入导致的肥胖及相关疾病，不仅损害个人健康，影响个人和家庭幸福，亚健康状态还会降低生产效率，

增加行为的出错率，折损的生命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6]。并指出我国缺乏对三高食品的规制政策，针

对这一缺失状况也给出了诸如“完善营养标签制度”“限制三高食品的营销方面”等路径选择，试图加

强对三高食品的限制，保障我国居民健康。 

3.2. 法律规制现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这标志着我国由“吃得饱”的发展

阶段步入到了“吃得安全”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农产品质量法》以及《食品安全法》多次修订，

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供了法律支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并不能等同于“健康”，“安全”仅仅是对食品质量的安全性做出要

求，“健康”则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合理搭配膳食，为人体提供充足而又适量的营养元素。但目前，

相关法律文件更侧重于食品安全问题，对于食品健康则止步于倡导性规定，例如国务院在 2019 年 6 月

24 日《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提出要“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该意见仍以鼓

励为主。 
此外，依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可知，我国慢性病患者基数

正不断扩大，2019 年，我国因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8.5%。慢性疾病的病发原因主要在两

个方面上，一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过量摄入油盐糖食品等，二是居民肥胖率高居不下，

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而肥胖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仍是糖和油摄入过量。由此可见，三高

食品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本报告中所提及的主要应对措施仍侧重于提升基础医

疗服务水平和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未提及通过法律手段规制三高食品。 
2020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明确了要保护公民的健康权，提出

了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的目标，并提出要建立科学、严格的食品、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制度以及营养状

况监测制度，但是并没有对制度的建立作出具体的规定，此外本法中出现“健康教育”“倡导健康饮食

习惯”等内容，可见对于公民的健康保障目前国家依旧是侧重于教育与倡导的方式，尽管这些规定都体

现了对公民健康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实操性或强制性，因而并不能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 

4. 国外对三高食品法律规制状况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三高食品早已采取规制措施，在法律层面采用了强制食品标签提示、限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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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与渠道、征收“垃圾食品税”等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 

4.1. 美国垃圾食品监管制度 

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儿童电视法案》限制垃圾食品的广告播放。另一方面，美国的多个州已经

开始针对含糖饮料征税，该措施对降低人群 BMI 和肥胖率有显著的影响[7]。此外，美国针对健康食品进

行补贴也是较为创新的方式，能有效减少因心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8]。 

4.2. 英国 HFSS FOOD 法案 

早期，为应对儿童肥胖率过高的问题，英国的教育部门对垃圾食品的销售渠道进行了限制，同时，

其通信管理局对 HFSS 食品的宣传也进行了限制。 
2021 年年底，英国政府通过了 The Food (Promotion and Placement) (England) Regulations 2021 (《2021

食品(促销和安置) (英格兰)法规》)，对 HFSS 食品的促销与摆放进行了规定，一是禁止 HFSS 食品批量

低价促销，如禁止“第二件半价”、“免费续杯”等；二是限制 HFSS 食品的摆放位置，禁止将其摆放

于商超的显眼位置；三是限制 HFSS 食品的线上推广行为，常见网页、APP 推广位置均不得出现 HFSS
食品广告。 

4.3. 新加坡保姆式管理 

新加坡早 2015 年就已经禁止在学校销售含糖量高的食品，同年《Guidelines to restrict advertising to 
children on food & beverages high in fat, sugar & salt》生效，该法案旨在限制向儿童播放三高食品广告的行

为。因氢化油是人造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2019 年，新加坡卫生部宣布禁止将部分氢化油作为食品的

配料，以防止过量的反式脂肪酸危害人体健康。同时，将于今年年底生效的《2021 年新加坡食品(第 2
号修订)条例》则要求对饮料分为 ABCD 四个等级，以便消费者识别糖含量及饱和脂肪含量较高的饮料。 

4.4. 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 

除了以上国家外，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以应对三高食品给国民带来的健康隐患。如 2022 年 3
月，阿根廷卫生部新规要求食品包装上必须包含黑白的八角形警告标签，提示消费者该产品是否为 HFSS
食品；丹麦实施“脂肪税”政策，该政策使脂肪的消费水平下降了 10%~15% [9]。2022 年 7 月，加拿大

更新《食品药品条例》，要求在三高食品的主要展示版面印刷“放大镜”标识，提示消费者食品的健康

风险。 

5. 我国三高食品法律规制路径之选择建议 

由上文第三部分的法律规制现状可知，目前我国对食品监管体系有关“健康”饮食方面的构建尚处

于摸索阶段，仅有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的《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第 25 条规定：

“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不得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

对含糖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广告宣传。”其余法律诸如《食品安全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多为倡导性规定，均未实质性的规制三高食品。但我国慢性病患者的基数仍在扩大，如何规制

慢性病主要诱因的三高食品、保障公民健康问题刻不容缓。因此，可以对欧美等发达国家限制三高食品

的法律政策进行梳理，参照借鉴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经验来确定一条适合我国三高食品法律规制的路径。 
通过探析可以发现，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选择路径，一是保姆式管理，如新加坡对三高食品做出严

格限制；二是个人健康负责制，国家仅作宣传教育引导，将健康交由个人负责，我国当下实际正处于该

种状态；三是逐步规制管理，如英美两国采取的方式，先对国民进行健康教育，再从儿童限制入手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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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全体国民规制。 

5.1. 保姆式管理 

所谓保姆式管理是指事无巨细的进行管理，在法律层面运用该管理方式解决三高食品问题就表现为，

制定全面且详细的法律对三高食品本身以及由其所引发的困境进行规制。 
但鉴于我国刚刚迈入“吃得安全”发展阶段，食品安全体系初步建立，保障食品安全尚存在诸多难

题，更不必说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手段去限制三高食品。其次，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健康意识

尚未在公民中普及，因此强制限制三高食品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况且三高食品因其独特的风味，受众

极广，短时间内突然用诸多法律对该食品作出限制极可能使群众产生抗拒心理。最后，法律制度的构建

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业化背景之下食品种类繁多，限制三高食品的法律制度也需要逐步构建。因此，我

国现阶段不宜直接构建严格的三高食品限制体系。 

5.2. 个人健康负责式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 69 条规定，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由于我国人口

规模巨大，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国民健康程度以及健康食品的意识并不统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

食品广告加持下，个人难以选择健康的食品[10]。此外，三高食品是一种高能量食品，可以给人们带来味

觉上的享受，因此有一定的成瘾性，个人很难通过自身意志抵抗该食品。因此，个人健康负责制存在不

足。 

5.3. 政府逐步规制式 

如前文所述，过于严格的规制方式并不符合我国当前食品管理的实际状况，若强行管理会带来诸多

问题。而完全依靠公民个人显然也不切实际。因此对三高食品的规制既不可贸然激进，又不能完全止步

于个人负责，应当依照现实状况逐步探索规制方法。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将国民健康提升到

了国家战略的层次，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以中小学为切入点，从 2019 年生效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规定》到 2021 年印发的《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均提及学校应当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

高脂食品，有关三高食品法律规制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6. 我国三高食品法律规制之构建展望 

虽然通过上文的逐一分析，确定通过政府逐步规制方式来规制三高食品更符合我国的国情，但由于

目前，我国尚无规制三高食品的系统性法律与政策，为此，笔者结合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文献以及国外部

分国家的规制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6.1. 完善食品标签规则与三高食品标准 

从营养标签获取食品的营养成分信息是引导国民合理摄入各营养元素最基本的方式。但我国食品营

养标签并不足以担此大任，首先是食品营养标签参考性不强，缺乏糖、饱和脂肪等重要参考数据，其次

是读懂食品营养标签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消费者并不普遍具有该技能，不懂如何依据其选购食品[11]。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首先应当完善食品的营养标签，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营养成分信息，在此基础

上尽快制定三高食品标准，并推进有关食品包装正面标识(front of package, FOP)法律的发布与实施，为消

费者提供更通俗易懂的营养参考标签，将三高食品的警示放于食品正面[12]，同时加强对营养标签的科普

教育，便于引导消费者购买更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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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限制三高食品的广告宣传 

三高食品的泛滥离不开广告的推波助澜，消费者的有限理性极易在眼花缭乱的广告下丧失作用，从

而被剥夺选择健康食品的权利[10]，限制相关广告确实有利于减少三高类食品的消费。但目前，我国《广

告法》虽然有对食品广告进行一些限制，却没有明确限制三高食品广告。因此笔者认为通过法律限制三

高食品的广告宣传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途径：首先可以禁止儿童电视频道、儿童学习平台出现三高

食品的广告，禁止对儿童有影响力的名人、虚拟角色代言三高食品，减少三高食品广告对儿童的影响；

其次禁止高糖饮料的广告行为，阻止肥胖的主要诱因接触大众；再次逐步限制其他类型广告，减少三高

食品的曝光度。 

6.3. 限制销售渠道与销售方式 

通过法律限制三高食品的销售渠道与销售方式也是可行的方式，如英国相关法规限制 HFSS FOOD
在商店摆放位置，使三高食品不易被消费者看到从而减少消费冲动，而禁止“批量低价销售”的方式，

则阻止销售者诱导消费者购买超出自己预期的三高食品数量的行为。我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降低群众

的三高食品摄入量，保障群众健康。 

6.4. 一定条件下对三高食品征税 

英国、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已下令对含糖饮料征收“糖税”或对冰淇淋、糖果等征收类似税收，

这使其国家的高糖食品的销售额逐渐下降，并促使制造商努力调配出含糖量更少，更健康的产品。 
不过我国将三高等食品纳入消费税范围也存在诸多困难，该类税收会加重居民的生活负担，相关部

门难以权衡出相对公平的征税方案，可能出现居民选择替代性不健康食品的现象[13]。因此，笔者认为我

国目前还不适合通过税收的方式限制三高食品，待我国构建起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体系，人民生活

水平再上新台阶时，征收限制方具有可行性。 

6.5. 实施健康食品补贴 

如前文所述，部分国家通过对健康食品补贴降低国民对三高食品的摄入，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针对所有健康食品进行补贴，而是对于部分适宜的食品如水果、蔬菜等进

行补贴，利用价格优势引导民众选择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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